
定疫组办发〔2020〕45 号

定襄县提高全民新冠肺炎自我防护意识
十条措施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居民事务中心，县疫情防控工作领

导小组各成员单位:

近期，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总体向好，但许多省份

又出现了聚集性疫情，疫情反弹甚至扩散的风险依然存在。

为做好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，提高

群众自我防护意识，现提出以下十条要求，请各部门和广大

民众认真执行。

一、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履行个人防护责任义务，做好个

人和家庭防护，出行时戴口罩，保持安全距离，自觉遵守公

共场所文明秩序。在疫情解除前不参加聚集性活动。

二、所有来自境外、疫情重点防控地区和中高风险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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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来定返定人员，要在 24 小时内主动向所在社区居委会、

村委会、法人单位等最小管控单元申报，不得迟报、漏报、

瞒报、谎报。对逾期不主动如实报告者，一旦被公安或三大

运营商查实推送、群众举报或经流行病学调查核实，将对此

行为纳入个人诚信档案，按失信行为论处。

三、强化卫健、公安、网通、移动、联通等部门与社区

居委会、村委会等联动机制，建立每日信息通报制度，动态

掌握境外、疫情重点防控地区和中高风险地区来定返定人员，

对上述人员全部采取管控措施，织密防控网络。

四、所有存在人员聚集现象的单位和场所，要尽量减少

一切近距离接触。自觉采取分时预约、错峰出行、间隔游览

等措施，避免人群聚集。

五、餐饮单位要严格实行“公筷、公勺”制，倡导分餐

制，实行错时预约、分散就餐。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督促检

查和引导工作。

六、各部门要利用当地媒体、网络、电子屏等传播媒介，

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和相关提示。新闻媒体每周至少进行一次

公益宣传，专业防控机构要走上街头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健康

宣传。

七、县疫情防控办要加强举报、投诉、咨询热线电话和

信息的收集利用，每日汇总，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。

八、教育部门要通过“小手拉大手”，促进广大市民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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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勤洗手、戴口罩的良好习惯，做好个人防护，树立防疫意

识。要每日关注体温变化，发现异常及时到发热门诊就诊排

查，不到个体诊所就医，不要自行居家退烧。

九、县疫情防控办要组织卫生监督、公安、市场监督、

媒体等部门成立巡回检查组，每周对各小区、旅游景点、公

共场所等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巡回检查，发现问题

及时整改，对漏管失控单位进行严肃处理或曝光。

十、各单位要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铲除病媒滋生

土壤，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，不非法食用、买卖野生动

物及其制品，依法维护好公共环境卫生。

定襄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借章）

2020 年 5 月 9 日


